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课程免听补充办法 

随着社会招聘日程与应届毕业生的课堂学习时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为提升我院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就业竞争

力，实现高水平就业，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实习诉求的基础上，经研究特制定本补充办法。 

一、申请对象 

面向本学院各专业因用人单位要求提前进入实习岗位的本、专科应届毕业生。 

因课程重修冲突需要申请免听的按学校规定执行。 

二、申请时间 

申请时间为四年制普通本科第七学期、三年制专科第五学期、两年制专升本本科第三学期的正式开学二周内。 

三、申请要求 

1、学生毕业当学年以前的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0； 

2、学生已经通过用人单位面试并收到实习通知。 

3、最多只能申请二门理论课程免听。 

4、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军训、实践教学环节不能申请免听。 

四、提供材料 

1、学生外出实习申请表； 

2、学生外出实习安全承诺书和家长知情告知书； 

3、用人单位签署的实习就业协议或实习通知、薪资流水证明（就业协议、薪资流水证明可在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

提供）。 

五、申请流程 

1、学生凭实习就业协议或实习通知、家长知情证明材料向任课 

教师申请； 

2、班主任审核； 

3、辅导员审核； 

4、到院办签订免听规则知晓单 

5、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核。 

六、其它规定 

1、实习期间学生需与任课教师、班主任和辅导员保持联系，不 

得校外住宿，参加课程期末考核，课程考核总评成绩以卷面成绩为准。 

2、终止实习后，学生应主动回校办理取消免听手续，参与课堂 

学习。 

3、若学生在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未能提供实习就业协议或薪资 

流水证明的，取消免听资格，需即刻回校参加课堂学习。 

4、若存在如下情况，一经查实，取消免听资格，不能再次申请，并依据查证的缺勤情况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1) 在申请免听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 

2) 实习终止后未及时主动办理取消免听手续； 

3) 实习期间违反学校相关规定。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其中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本人已知晓上述《信息工程学院课程免听补充办法》的相关规定，并严格遵守，

同时承诺上交材料绝对真实。 

承诺人： 

日期： 

 


